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38、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郑燚、赵雯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4-1-0324-P01DYGJ1号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评估意见函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38、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祥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38、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出让
建设用地使用权。各地块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38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8200.8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7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42663.58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住宅用房31776.0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6692.1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2293.77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用房1901.67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8号]，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2679.36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8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30941.134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其中住宅用房22614.99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5378.37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2704.84平方米，公共配套用房242.93平方米。详细面积清单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祥业房地产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6038、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

估价期日：2024年4月22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7、0008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住宅、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正在建设一栋临时用房、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临时用房价格。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本次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30880.2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7、0008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73604.714平方米（不含人防规划建筑面积）。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2093年10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9.5年。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0349]及附件，地下车库用途出让年限为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地下仓储及
地下车库土地终止日期为2073年10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地下车库49.5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地下车库49.5年。
5.地价内涵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4年4月22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地下车库49.5年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土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如：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4年4月22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抵押价值/万元
	抵押净值
/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祥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110228001002GB00458W00000000
	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

-6038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

2387号
	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地下车库
	住宅、地下车库
	1.8
	1.8
	1.8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正在建设1栋临时用房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69.5年、地下车库49.5
	18200.87
	42663.58
	16144
	6887
	29384
	28776
	27222

	
	110228001002GB00457W00000000
	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C-2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MY00-0105

-604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

2388号
	城镇住宅用地
	住宅、地下车库
	住宅、地下车库
	1.8
	1.8
	1.8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69.5年、地下车库49.5
	12679.36
	30941.134
	16080
	6589
	20388
	19899
	18821

	合计
	30880.23
	73604.714
	——
	——
	49772
	48675
	46043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查封、租赁、地役权等其他权利限制。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正在建设一栋临时用房、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0349]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7、0008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查阅中指数据，估价对象项目中建设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不得高于32000元/平方米。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23B000349]及附件以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印花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规自（密）建字0007、0008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地下车库规划建筑面积12070.470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1097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097万元。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1097万元。

5.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原件进行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4）密不动产权第0002387、0002388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表： 

估价对象1：6038地块

	建设内容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地下规划建筑面积

	
	　
	小计
	住宅
	公共配套
	设备及其他
	小计
	汽车库
	设备及其他
	公共配套

	1#住宅楼
	6134.70 
	5286.94 
	5286.940 
	　
	　
	847.76 
	　
	363.89 
	483.87 

	2#住宅楼
	5456.51
	4630.38 
	4613.050 
	　
	58.17
	785.29 
	　
	309.10 
	476.19 

	3#住宅楼
	5457.77 
	5217.840 
	5217.840 
	　
	　
	239.93 
	　
	212.88 
	27.05 

	4#住宅楼
	5674.56 
	5486.96 
	5486.960 
	　
	　
	187.60 
	　
	183.28 
	4.32 

	5#住宅楼
	1394.13 
	1257.51 
	1257.510 
	　
	　
	136.62 
	　
	130.07 
	6.55 

	6#住宅楼
	1199.97 
	1063.74 
	1063.740 
	　
	　
	136.23 
	　
	129.08 
	7.15 

	7#住宅楼
	1050.50 
	912.92 
	912.920 
	　
	　
	137.58 
	　
	130.43 
	7.15 

	8#住宅楼
	4485.49 
	4238.30 
	4238.300 
	　
	　
	247.19 
	　
	230.32 
	16.87 

	9#住宅楼
	3895.87 
	3698.78 
	3698.780 
	　
	　
	197.09 
	　
	189.57 
	7.52 

	10#配套公服楼
	865.00 
	865.00 
	　
	865.00 
	　
	0.00 
	　
	　
	　

	地下车库
	7049.08 
	18.71 
	　
	　
	18.71
	7030.37 
	6692.10 
	338.27 
	　

	合计
	42663.58 
	32717.92 
	31776.04 
	865.00 
	76.88 
	9945.66 
	6692.10 
	2216.89 
	1036.67 


估价对象2：6040地块

	建设内容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地上规划建筑面积
	地下规划建筑面积

	
	　
	小计
	住宅
	公共配套
	设备及其他
	小计
	汽车库
	设备及其他
	公共配套

	1#住宅楼
	3370.180 
	2807.58 
	2807.580 
	　
	　
	562.60 
	　
	555.10 
	7.50 

	2#住宅楼
	5343.410 
	4630.37 
	4613.040 
	　
	17.330 
	713.04 
	　
	704.20 
	8.84 

	3#住宅楼
	5705.024 
	5477.544 
	5477.544 
	　
	　
	227.48 
	　
	203.90 
	23.58 

	4#住宅楼
	3459.640 
	3184.93 
	3184.930 
	　
	　
	274.71 
	　
	248.76 
	25.95 

	5#住宅楼
	3899.590 
	3699.52 
	3699.520 
	　
	　
	200.07 
	　
	180.42 
	19.65 

	6#住宅楼
	3053.580 
	2832.38 
	2832.380 
	　
	　
	221.20 
	　
	213.79 
	7.41 

	7#配套公服楼
	150.000 
	150.00 
	　
	150.000 
	　
	0.00 
	　
	　
	　

	地下车库
	5959.710 
	12.26 
	　
	　
	12.260 
	5947.45 
	5378.37 
	569.08 
	　

	合计
	30941.134 
	22794.584 
	22614.994 
	150.000 
	29.590 
	8146.550 
	5378.370 
	2675.250 
	92.930 











全文保持一致


全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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